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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业收入，即学校开展教学、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

的收入，包括教育事业收入、科研事业收入。 

1.教育事业收入，指学校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

入，包括：通过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向学生个人或者单位收取的学

费、住宿费、委托培养费、考试考务费、培训费和其他教育事业

收入。 

2.科研事业收入，指学校开展科研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

入，包括：通过承接科研项目、开展科研协作、转化科技成果、

进行科技咨询等取得的收入。科研事业收入不包括按照部门预算

隶属关系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。 

（三）上级补助收入，即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

非财政补助收入。 

（四）附属单位上缴收入，即学校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

关规定上缴的收入。 

（五）经营收入，即学校在教学、科研及其辅助活动之外，

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。 

（六）其他收入，即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收入，包括投

资收益、利息收入、非本级财政补助收入和捐赠收入等。 

第三章 收入的管理 

第第五五条条 各项收入必须严格执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全部

纳入学校预算，统一管理，集中核算。未纳入预算的收入不得安

排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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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第六六条条 财务处作为学校的一级财务机构，负责行政事业收

费许可备案、收入预算管理、核算管理和会计监督等工作。 

第第七七条条 相关二级单位是学校收入的责任部门，负责新增收

入项目申报与调整、收入预算编制、收入进度管理与催收催缴、

来款认领与分配、来款退付审核以及收入异动事项管理等。 

教务处负责新增专业学费项目申请,学工处负责新增或调整

学生公寓收费项目申请、住宿费退费审核等工作。 

教务处、学工处、二级学院共同做好学生学费、住宿费等学

杂费催收催缴工作； 

对外合作与交流处负责留学生学费、住宿费项目申请以及学

杂费催收催缴工作； 

继续教育学院负责非全日制学历教育以及非学历教育收入

管理工作。包括收费项目申请、调整、催缴以及退费审核等工作； 

科研处负责科研收入管理工作，包括科研项目来款认领及立

项分配等工作； 

后勤管理处负责经营性资产出租出借收入、水电费结算等款

项的催收催缴、来款认领确认等工作； 

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国有资产处置等收入来款认领与上缴

等相关工作； 

以上收入类型以外的其他收入由经办部门严格合同履约管

理，负责相关收入的催收催缴、来款认领等工作。 

第第八八条条 按照收入的不同性质和资金来源，各责任部门每年

应做好收入预算编制工作，负责收入执行监控与管理，采取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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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保障学校各项收入预算指标的落实完成，确保各项收入应收

尽收。 

第第九九条条 各责任部门应及时做好相关收入的确认工作，并到

财务处办理结算和开具相应票据，结算须提供相关文件、合同以

及具体明细等材料作为附件，票据开具执行学校票据管理办法。  

第四章 监督检查 

第第十十条条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、审计处和财务处应定期或不定

期地对收入组织落实情况开展监督和检查。重点监督收入款项是

否及时、足额缴存学校指定账户；收入金额是否与合同、协议约

定相符；是否存在挤占、挪用收入，收入不入账现象；是否存在

擅自改变资金性质现象；是否存在违规收费问题等。 

第第十十一一条条 学校各部门不得擅自收费、自收自支、私设小金

库等。对违法违规组织收入的单位和个人，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

及学校规定给予严肃处理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第十十二二条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第十十三三条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，原《南京特殊教

育学院收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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